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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黃大仙區議會轄下  

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紀錄  

 
 

日期︰  2024 年 4 月 23 日 (星期二 ) 
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  九龍黃大仙龍翔道 138 號龍翔辦公大樓 6 樓  

黃大仙區議會會議室  
 
 
主席：  
雷啟蓮女士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副主席：  
鄧雯蕙女士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出席者：  
陳偉坤先生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陳英先生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馮健樂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洪楚英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黎榮浩先生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劉婉儀女士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李東江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梁騰丰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李鎧麟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莫健榮先生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潘卓斌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譚美普女士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丘燿誠先生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姚逸華女士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袁國強先生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越毅強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因事缺席者：  
楊諾軒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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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鄧慧恩女士  高級經理 (九龍東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朱佩珊女士  經理 (九龍東 )市場推廣及地區
活動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李敏霞女士  黃大仙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分區支援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王艷敏女士  黃大仙區助理康樂事務經理
(分區支援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張月明女士  圖書館高級館長 (黃大仙區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鄭月美女士  圖書館館長  
(牛池灣公共圖書館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陳穎妍女士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黃大仙 )1  教育局  

王文秀女士  高級聯絡主任 (1)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陳慧慈女士  高級行政主任 (區議會 )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秘書：    

張惠顏女士  行政主任 (區議會 )4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開會辭  

 

 主席歡迎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第七屆黃大仙區議會轄下

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缺席報告  

 

2. 秘書根據《區議會常規》第 64(4)條報告，在是日會議前收到一
份缺席會議通知書，委員須出席內地政府相關機構舉行的會議，以致未

能出席是次會議。  
 

3. 委員同意上述缺席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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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通過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 2024 年 3
月 1 日第一次會議紀錄  

 
4.  第一次會議紀錄無須修訂，獲得通過。  
 
 
二 .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 2024 年 3 月 1 

日第一次會議進展報告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8/2024

號 )  
 
5.   委員備悉文件。  
 

(會後備註︰就文件第 13 段所述有關協助有需要人士閱讀圖書
一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補充以下資料︰  
圖書館經常與有服務不同需要人士的社區組織／團體聯絡，以

了解他們對圖書館服務的需要。現時圖書館設有特別電腦軟件

和設施，如桌面影像放大器及語音軟件等，以便視障人士閱讀

圖書。 ) 
 
 
三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黃大仙區舉辦的文化藝術活動匯報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9/2024

號 )  
 
6.  康文署代表介紹文件。  
 
7. 委員的查詢及意見綜述如下：  
 

(i)  委員指康文署轄下活動大多於學校舉行，受眾主要為校

內師生而非本區居民，故查詢署方未來會否舉辦更多文

化藝術活動讓公眾參與；  
 

(ii)  委員查詢康文署各項活動的目標年齡層為何，並建議署

方舉辦無伴奏音樂及 K-pop 等活動，以吸引更多年青人

參加，同時為他們提供表演交流的平台；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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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委員希望以電郵形式獲取康文署文化藝術活動的宣傳海
報，以便向市民推廣有關活動。  

 
8.  康文署代表的回應綜述如下：  
 

(i)  康文署舉辦多元化文化藝術活動供公眾人士參與。由於

各藝團仍未能物色合適場地舉行擬議活動，故是次提交

的文件並未有涵蓋由藝團舉辦的活動詳情。署方補充指

「社區文化大使計劃」將於 5 月中下旬開展並會在區內

商場及社區中心等地點舉辦約五場活動供公眾參與；  
 

(ii)  康文署一直致力舉辦不同種類的文化藝術活動供市民參

與，當中「十八有藝—社區演藝計劃」提供傳統中式鼓樂

及木箱鼓訓練供青年及長者參加，而早前舉辦的結業演

出亦為長者學員提供演出機會；以及  
 

(iii )  康文署備悉委員希望獲取由署方舉辦的文化藝術活動宣

傳資料，表示將向有關藝團及負責職員索取相關資料並

由秘書處發放予各委員。  
 
9.  委員備悉文件。  
 
 
四 .  有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黃大仙區舉辦的康體活動的情況報

告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0/2024

號 ) 
 
10.  康文署代表介紹文件。  

 
11. 委員的查詢及意見綜述如下：  
 

(i)  委員建議署方可提供活動資訊供委員參閱，以加強向市

民推廣有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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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委員留意到部分活動如「長者康體匯敘—八段錦」曾於 1

月及 2 月舉行，惟在 5 月及 6 月停辦，查詢未有續辦的

原因；  
 

(iii )  委員查詢「社區園圃計劃」的申請對象是否只限黃大仙區

居民。若全港市民皆可申請，本區居民可否優先參加；  
 

(iv)  委員查詢康文署會否考慮將區內部分未有規劃用途的綠

化土地納入「社區園圃計劃」下的種植地點，並詢問署方

會否考慮將牛池灣永定道附近的綠化空地納入可供種植

範圍；  
 

(v)  委員指康文署部分康體活動廣受歡迎，查詢相關活動的

報名人數及中籤人數比例；  
 

(vi)  委員表示市民對馬拉松及長跑等運動項目的興趣日增，

建議署方舉辦更多長跑訓練班，以迎合市民需求；  
 

(vii)  委員查詢游泳訓練班按「階段」分班是指按市民的泳術分

配到初、中、高班，抑或分季度推出劃一程度的訓練班，

以供不同游泳水平的市民參加；以及  
 

(viii)  委員查詢康文署會否考慮推出隊制運動訓練班，在區內

培訓代表隊，以方便日後代表本區出賽。  
 
12.  康文署代表的回應綜述如下：  
 

(i)  為方便委員向市民宣傳由署方舉辦的康體活動，康文署

稍後將透過秘書處向委員發放電子版「黃大仙區康樂體

育活動一覽表」供委員參閱；  

 

(ii)  由於康文署舉辦的康體訓練班或會橫跨兩至三個月，故

現正進行的訓練班並不會囊括在該月的康體活動情況報

告内。另外，在擬定活動日期時，署方會在活動之間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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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衝期，以應付突發情況（如場地變動或其他特殊情況）。

署方舉辦的活動大多帶有延續性，活動完結後亦會在短

時間內續辦；  

 

(iii )  市 民 只 須 在 全 新 智 能 康 體 服 務 預 訂 資 訊 系 統

「SmartPLAY」上完成用戶登記手續，便可申請參加「社

區園圃計劃」。根據署方觀察，參加「社區園圃計劃」的

市民大多為當區居民，以便在其居所附近打理植物；  

 

(iv)  康文署期望委員能提供永定道綠化空地的具體位置。署

方須查核該處是否由康文署管轄方可考慮是否將其納入

計劃下可供種植範圍内；  

(會後備註：經署方查核後，上述空地不屬康文署管轄，

因此未能納入「社區園圃計劃」下可供種植範圍内。 ) 

 

(v)  康文署會跟進委員就康體活動報名人數及中籤人數比例

等數據的查詢；  

(會後備註：委員如欲了解個別活動的報名數字可向署方

提供有關活動名稱，以便署方跟進。 ) 

 

(vi)  康文署每年會舉辦四次長跑訓練活動，並會在資源許可

的情況下，考慮舉辦更多長跑訓練活動；  

 

(vii)  康文署的「游泳進階訓練計劃」按照市民的游泳水平，提

供初、中、高階訓練課程，讓市民可因應個人游泳程度參

加不同游泳訓練班；  

 

(viii)  康文署備悉委員提出增設隊制訓練班的建議，並會考慮

與黃大仙區康樂體育會合作培訓本區代表隊；以及  

 

(ix)  康文署將於本年 11 月再度舉辦「黃大仙區飛鵝山歡樂

行」，稍後將透過秘書處向委員發放活動章程，以便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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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市民宣傳該活動。  
 
13.  委員備悉文件。  
 
 
五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黃大仙區公共圖書館舉辦的推廣活動暨使

用概況匯報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1/2024

號 )  
 
14.  康文署代表介紹文件。  
 
15. 委員就流動圖書館提出的查詢及意見綜述如下：  
 

(i)  委員查詢各個流動圖書館的開放時間、書籍種類、更換書

籍的頻率、推薦書籍，以及署方會否考慮在流動圖書館內

舉辦小型活動；  
 

(ii)  委員提議增加馬仔坑流動圖書館的開放日數，由每週一

天增至每週兩天；以及  
 

(iii )  委員查詢康文署「『喜』動圖書館」的使用量。  
 
16.  康文署代表就流動圖書館的回應綜述如下：  
 

(i)  現時黃大仙區共有三個流動圖書館，分別位於竹園 (南 )

邨、鳳德邨及翠竹花園，逢星期五或星期六為市民提供

服務。流動圖書館藏書種類多元化，並會按需要向讀者

推薦書籍，亦會定期更換及購置書籍；  
 

(ii)  康文署備悉委員對增加馬仔坑附近的翠竹花園流動圖書

館服務站開放日數的建議，惟囿於資源分配的限制，署

方須綜合考慮不同小區居民借閱圖書的需求，再適切調

配資源；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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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康文署將向委員簡報「『喜』動圖書館」的使用數據。  
 
17.  委員就電子書提出的查詢及意見綜述如下：  
 

(i)  委員認為康文署可加強推廣電子書及有聲書服務，例如

在館內特定位置添置設備供市民免費使用電子閱讀軟

件，或向市民借出電子閱讀帳戶以閱讀特定類型的書籍；

以及  
 

(ii)  委員查詢康文署會否加強推廣電子書，例如舉辦培訓班

教導長者使用電子書，並建議署方可積極推廣電子書服

務。  
 
18.  康文署代表就電子書的回應綜述如下：  
 

(i)  康文署指署方會密切留意讀者的需求及習慣，以採購合

適的電子書。署方亦表示現時圖書館的部分電子書屬有

聲書，例如「拿索斯線上有聲書 (Naxos Spoken Word 

Library)」等；以及  
 

(ii)  康文署備悉委員就可加強推廣電子書的建議，並指館内

有專責團隊負責採購圖書及與其他圖書館合作推廣電子

書服務。  
 
19.  委員就圖書館活動提出的查詢及意見綜述如下：  
 

(i)  委員指區內不同圖書館均有「兒童故事時間」，廣受市民

歡迎，欲查詢該活動具吸引力的原因，以及署方是否需要

增撥資源以支援該活動的發展；  
 

(ii)  委員建議圖書館可考慮舉辦更多親子閱讀活動，例如在

「兒童圖書時間」中加設與節日相關的故事分享環節；  
 

(iii )  牛池灣公共圖書館在本年 1 月至 2 月共舉辦了 16 次「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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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圖書館及讀者教育活動」，惟參加人數未如理想。委員

查詢該活動的主要受眾為學校團體抑或區內市民，並建

議館方可考慮與區內學校合辦有關活動，藉此鼓勵學生

培養閱讀習慣；  
 

(iv)  委員建議康文署可推出專為年輕讀者而設的「長假期閱

讀計劃」，鼓勵學生善用學校長假期閱讀；  
 

(v)  委員建議館方可在區內舉辦更多推廣活動，以營造閱讀

氛圍；以及  
 

(vi)  委員指區內不少地方有由非政府機構設立的社區圖書

館，建議康文署可多與相關機構合作舉辦閲讀活動，鼓勵

市民建立閲讀習慣。  
 
20.  康文署代表就圖書館活動的回應綜述如下：  
 

(i)  圖書館每週均會舉辦一次「兒童故事時間」，旨在透過持

續及恆常閲讀活動培養兒童對閱讀的興趣，深受區内居

民歡迎。署方亦備悉增撥資源舉辦同類型活動的建議；  
 

(ii)  康文署備悉委員關於在「兒童圖書時間」中加入節日元素

的建議，並會建議導師在適當環節中加入節日故事；  
 

(iii )  「參觀圖書館及讀者教育活動」的內容主要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為教導參加者使用電子資源搜尋書籍及使用多

媒體資訊，而第二部分則包括測驗及分享環節。部分參加

者或已掌握第一部分的資訊而缺席第二部分活動，導致

參加人數有所減少；  

 

(iv)  康文署備悉「長假期閱讀計劃」的建議，並指出現時圖

書館舉辦的「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屬全年計劃，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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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者會在該年度完結後獲頒發證書。署方日後會加強向

市民推廣該閱讀計劃；  
 

(v)  康文署正積極籌辦活動以推廣全民閱讀的文化，包括「共

讀半小時」活動及工作坊等，以提高市民對閱讀的興趣及

增加他們對區內圖書館服務的認識；以及  
 

(vi)  康文署與非政府機構合作在區內設立 18 間社區圖書館。

署方除了向機構提供圖書外，亦會就圖書管理及營運方

法向機構提供意見。此外，署方會定期巡查社區圖書館以

了解圖書借閱情況，並按需要適時調整社區圖書館的圖

書數量及更換圖書，亦會與相關非政府機構／團體合作

舉辦故事分享及工作坊等活動。  
 
21.  委員就圖書館設施提出的查詢及意見綜述如下：  
 

(i)  委員查詢區內學生自修室的使用數據以及自修室能否滿

足公開試期間區內學生的需要；以及  
 

(ii)  委員引述《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準則》 )，指每 20

萬人口應設置一間分區圖書館，建議署方評估有關《準

則》是否符合現今社會對公共圖書館的需求。  
 
22.  康文署代表就圖書館設施的回應綜述如下：  
 

(i)  康文署將於下次會議向委員匯報區內學生自修室的使用

情況；以及  
 

(ii)  康文署備悉委員就檢討《準則》内容的建議，並表示會利

用現有資源進一步完善圖書館服務，以滿足不同市民的

需求。  
 

23.   主席綜合委員的意見，提出委員和康文署應互相合作，在區內

推廣閱讀風氣。主席亦察息圖書館現時加入不少創新元素，包括親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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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及電子書等，並查詢康文署可否安排委員進行實地參觀，讓委員更了

解圖書館的最新服務内容。  
 

24.   康文署回應指將於 2024 年 7 月安排委員參觀區內公共圖書館。 
 
25.  委員備悉文件。  
 
 
六 .  2024/2025 年度黃大仙民政事務處社區參與活動年度計劃  

(2024 年 4 月至 2025 年 3 月 )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2/2024

號 )  
 
26.  秘書介紹文件。  
 
27.  委員表示支持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民政處 )舉辦推動國家安全教
育和慶祝國慶及回歸的活動，並希望民政處進一步向委員匯報活動詳

情及細節安排。  
 
28.  委員備悉文件。  
 
 
七 .  其他事項  
 

29.   委員反映竹園體育館出現滲水問題，查詢康文署可否向委員報

告該處最新的滲水情況，並邀請其他委員及署方日後前往竹園體育館

視察。  
 

30.   康文署表示未有有關竹園體育館滲水情況的最新報告，並指若

該體育館出現滲水導致地面濕滑，基於安全考慮，本署人員會暫時封閉

有關場地並安排整修。  
 
 

八 .     下次會議日期  
 
31. 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訂於 2024 年 6 月 25 日  

(星期二 )下午 2 時 30 分在黃大仙區議會會議室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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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會議於下午 4 時正結束。  

 
 
 
黃大仙區議會秘書處  

2024 年 6 月  


